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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长江流域为例

曹莉萍∗，周冯琦，吴　 蒙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跨较大空间范围流域内的城市群因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结构等要素相似而使城市群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的设计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却因上述要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仅研究单个城市生态

系统及其协作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包括城市群中流域、流域中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 从城市群视角出发，研究区域

协调发展能够提高城市间合作程度和政策制定的协调度，并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平衡研究提供了一条新

思路。 以长江流域为例，研究典型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比不同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异同，形成

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创新。 最后，为创新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和协调流域城市群生态环

境保护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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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的生态产品和制度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问

题，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以水资源为主体媒介的流域作为我国优质生态系统服

务和环境产品的重要产出区域，存在着水资源价值和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分布不平衡问题。 而生态

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 因此，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既是紧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深刻变革。
虽然流域是以水资源为主体媒介的生态系统，但是山水林田湖草是流域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自然资

源，其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服务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关联”的外部

作用是通过交通信息等传播网络、要素流动来实现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服务”的外部作用则是通过自然界

里大气、水的运动实现的，即所谓“随风飘散、随波逐流” ［１］。 而城市群作为跨较大空间范围流域中次级区域

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具有相似性［２－３］，城市群内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的设计也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差异较大。 在产权理论下，依据行政区划不论

是城市群内部还是城市群之间，三个以下同级别行政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可以通过谈判、交易实现生态补偿，中
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不必参与，但是超过三个同级别行政区域或补偿主客体的级别、能力不对应时，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就会陷入“产权难以实施”的困境，必须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参与协调。 流域上、下游远距离城市群之

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协调成本则更高，补偿长效机制难以制定和推广。
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高强度资源利用积累了一系列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４］，仅研究单个城市

生态系统及其协作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５⁃６］。 城市生态系统的跨行政区管理成为区域

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的重要挑战［７］。 从城市群视角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提高城市间合作程度和政策制

定的协调度，因此，为研究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平衡提供了一条新思路［８⁃９］。 本文以长江

流域为例，研究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比不同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异同，形
成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创新。 最后，为创新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和

协调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１　 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劳动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生态资本理论、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学理论对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进行研究。 基于这 ７ 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学者胡仪元进一步提出从物质补

偿和价值补偿两种类型，自然补偿、经济补偿和社会补偿三个领域将生态补偿理论基础进行概括：从自然资源

本身的平衡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而言，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是生物的共生性原理，强调的是自然资

源及其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补偿与平衡；从经济视角的成本与收益平衡而言，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

值论、外部性和资源所有权，强调的是经济利益上的价值补偿与平衡；从社会视角下的正义与公平而言，生态

补偿的理论基础是环境正义的公平伦理观，要通过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实现生态资源供给与使用的代内、代
际、区际平衡［１０］。
１．１　 国内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随之展开。 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方

面，由于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平衡，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加
之各类水资源污染日益加重，国内学者对流域和水源地的生态补偿研究倍加重视。 国内有学者将我国流域生

态补偿划分为跨界流域生态补偿、跨界流域污染赔偿与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三种类型。 早期对流域生态补偿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的理论、目标、原则、主客体的界定以及补偿款的筹集方式等政策性、宏观性

研究上。 进入 ２１ 世纪，我国学者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已经从定性研究开始转型至定量化研究阶段［１１］，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也被细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尺度上大江大河流域的生态补偿，其机制设计较为复杂；二
是跨省际的中小尺度流域的生态补偿，通常只涉及到两个省份，如安徽—浙江的新安江、钱塘江水系；江西—
广东的东江流域；陕西—湖北的汉江流域等，主要包括流域上下游的生态补偿和上下游的污染赔偿问题；三是

省级行政区内小流域生态补偿问题，这类流域生态补偿利益相关主体责任清晰，且补偿问题可由省级政府进

行协调；四是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问题，涉及饮用水安全，仅包含补偿主体———饮用水供水区和补偿

对象———水源保护区两个利益主体，补偿主体责任清晰，关系易协调。
１．２　 国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国际上所谓的生态 ／环境服务概念（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Ｓ）与我国提出的生态

补偿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强调的重点以及概念提出的背景、条件和政策实施

方向不同［１２］。 生态补偿概念比生态 ／环境服务付费概念更广泛，既包括受益者向保护者的补偿，还包括破坏

者对受损者的赔偿，并根据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类型而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而生态服务付费主要关注保护，
即是一种自愿的生态服务交易，而且补偿生态服务内容（或者是可以保障生态服务提供的土地利用方式）具
有明确定义和可测度性［１３］。 目前，国际上已形成 ４ 种生态补偿模式［１４］：（１）国际组织或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

的捐助或贷款；（２）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３）受益者支付；（４）市场交易等。
在国际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补偿机制中最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最快的补偿机制已有 ２０ 多年

的经验。 截止 ２０１３ 年，共有 ２９ 个国家实施了 ３４７ 个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仅 ２０１３ 年当年全球流域生态补偿市

场最小估值就达 ９５．７ 亿美元，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市场总值达 ６６０ 亿美元［１５］。 国外专家将流域生态补偿定义为：
一种以获得清洁生态环境（初始动机是清洁水）为目的、生态受益的买方和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获得某种形

式报酬的卖方之间形成的交易机制［１６］。 这种机制是结合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要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处

理集体行为对于生态环境困境［１７⁃１８］。 梳理国外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发现各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在驱动力、参与主体、生态系统服务目标、融资机制和制度因素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差别［１６，１９⁃２４］。 国外以市场化

为主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更多集中在购买生态 ／环境服务的模式上，如澳大利亚马奎瑞河下游的农场主

为激励上游所有者减少砍伐，保护森林，涵养水源，向新南威尔士州的林务局支付“蒸腾作用服务费”，为其获

得的流域生态环境功能性服务价值付费［２５］；哥斯达黎加的两个水利发电公司以每年 １０ 美元 ／公顷的价格支

付给上游森林土地所有者，用于维持和修复在这个区域的森林覆盖［２６］ 等等。 但当流域生态补偿涉及的城市

行政区超过 ３ 个以上时，补偿机制的设计将变得复杂，其可以选择的补偿模式也趋于多元化。
１．３　 城市群生态补偿研究

城市群是一个将多个具有一定地理特征的城市行政区组合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的，包含在规模上

有区别的、一定数量城市的复杂系统区域，这个区域以 １—２ 个超大或大城市为核心经济区，与其他独立的城

市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交通网、信息网紧密联系在一起［２７］。 例如，在日本，所有的城市群大多建在

冲积平原上，很少建在冲积平原的山界附近［２８］；同样，我国长三角城市群也是建立在长江下游冲积平原上，还
有德国鲁尔区城市群、美国芝加哥中心城市群、日本关西城市群、我国京津冀城市群等也是建立在相同自然地

理条件的区域。 城市群作为国家的基本区域单元参与全球竞争，其发展对于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影响。 城市群生态系统作为人口密度高的社会、经济、资源复杂系统更需要基于多种要素之间的跨界协

作管理。 那么，流域内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基于多要素之间的跨界协作方式，对其进行研

究能够为协调流域内生态环境公平发展权，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一条

新的研究思路。
综上所述，由于区域生态补偿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趋势，研究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能够相

对简化补偿机制设计内容，降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协商成本和交易成本。 同时，以城市群为单位构建流域

３　 １ 期 　 　 　 曹莉萍　 等：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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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较远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对连接整个流域生态补偿市场具有积极作用。

２　 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生态补偿机制比较与共性问题

本文以长江流域内空间范围较大的三个典型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

例（图 １），根据生态保护补偿分析框架［２９］ 和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框架体系及基本环节［３０］，从补偿的基本

组成部分———主客体，补偿的核心问题———标准和模式，补偿的效率和效果（包括减贫效应）这三个方面，比
较长江流域城市群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等特征的异同（表 １），发现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共性部分与存在问题。

图 １　 长江流域三大典型城市群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ｂｉ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我国国务院陆续出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要求，其中包括共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但从

长江流域已实施的生态补偿案例来看，长江流域的城市群生态补偿机制目标多以水质改善和减贫为目的。 其

中，长三角城市群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较多、城市群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相对成熟，而地处长江干流中游

城市群的生态补偿案例较少，地处长江干流上游的成渝城市群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尚未起步，且城市群

之间涉及横跨整个长江上下游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几乎没有。 同时，基于上述长江流域 ３ 个经典城市群生态

补偿机制设计比较，本文还发现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存在 ３ 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２．１　 补偿主体和模式单一

不论是城市群内还是城市群之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买方既可能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代

表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的第三方（如政府、ＮＧＯ 等）。 未来如何培育和激发社会资本投入到城市群流域生态

补偿中是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生态补偿对象是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增值、修
复活动。 其中，不同类型是指因补偿主客体、补偿对象载体（土地利用类型或自然资源类型）不同而形成不同

补偿模式、方式。 补偿模式主要以是政府和市场化补偿模式为主，第三方补偿模式较少。 补偿方式早期因以

一般转移支付、对口援建等补偿模式为主，多采用资金补偿方式；近两年，专项基金、横向转移支付、市场交易

等补偿模式兴起，但仍以资金和资源环境产品交易补偿方式为主，技术和项目支持的“飞地”开发补偿方式较

少。 第三，补偿主体与模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同的补偿模式所需的监管机制不同，比如不同的自

然资源类别监管补偿主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因而补偿绩效评价标准也不同，这为流域城市群生态补偿供

给机制的多元化奠定了科学基础。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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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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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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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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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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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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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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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建

两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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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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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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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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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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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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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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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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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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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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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补偿标准的确定依据不统一

根据生物共生性原理，流域城市群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同样需要形成物质性补偿与平衡，从经

济学视角就是要实现成本收益的平衡，即认可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而遵循“谁受

益，谁补偿”原则。 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直认可。
但是，在现实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科学核算与评估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方法：

一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资本化来核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便于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已在五

个省市开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其中长江流域地区试点就有 ３ 个，长江流域其他省市和地区，如上

海崇明岛也对当地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进行核算。 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科学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可以对生态系统中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补偿标准进行确定。
二是对补偿产权主体治理、修复生态环境和投入增加自然资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或保

护成本和机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核算，确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即根据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的成本收益分析

确定补偿标准，并且还要根据区域内不同主体的自然资源条件等因素制定差别化区域补偿标准，同时也要综

合考虑制定差别化标准带来的效率改进与信息成本增加。
三是采用成熟的生态足迹（如水足迹、碳足迹）核算方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确定补偿标准。 不同

的学者对采用生态足迹核算方法来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和深化，在理论上获得广泛运用。 也有学

者建议将这三种核算方法结合运用，形成更复杂的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方法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的精确度。 涉

及水资源的流域城市群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多以河流考核断面污染物或水质要求为标准，协商成本较低，补偿

机制较易开展，形成了集群式的空间分布且补偿标准确定存在多样化。
然而，多样化、差别化补偿标准在提高补偿精确度的同时，也造成了行政区化之间补偿成本的上升。 因

此，需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分类统一的补偿标准和优先级来降低补偿机制的交易成本。
２．３　 补偿效率低且效果不可持续性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后评估包括补偿效率和补偿效果两部分，其中补偿效率包括补偿资金投入产出效

率、补偿资金时间使用效率；补偿效果包括直接的自然资源流量增加、生态环境改善效果和间接的减贫效果，
这涵盖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两大攻坚战———污染防治、全面脱贫。 然而，根据生态环境外部性和产权理论，
由于流域水资源外部性的存在，必须建立起一定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来增强正外部性和抵消负外部性的影

响，主要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政府手段，包括征收生态税费和直接补贴；二是市场手段，即科斯提出的明确自然

资源产权的市场交易，如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 虽然第一种方法在区域经济形势较好时期对于补偿效果

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经济形势低迷时期会增加企业和政府财政负担，且政府手段忽视了考虑产生外部性主

体之间的互动性和社会总产值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问题，补偿实际效率低，补偿效果难以长效维持；而第二种

方法是基于 ３ 个假定：产权是明晰的，产权可以自由交易，交易费用为零［３１］。 目前，这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现

实世界中尚未完全实现，由于大气、水资源的流动性，其产权及相关资源（如湿地、土壤）产权界定较难，而且

涉及大流域范围的补偿交易费用高，市场主体与多个受益主体之间进行直接磋商达成交易的可能性较小，中
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参与性较大。 因此，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多主体参与的城市群生态补偿合作机制来保障补

偿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长效性。

３　 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创新

针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共性问题，本研究从流域生态补偿四个视角的基础理论出发，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和操作创新。
３．１　 责任明确的补偿原则

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奉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其中包

含了生态补偿的理念，国内外实施的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环境税、生态税、资源税、退耕还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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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都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３２］。 流域生态补偿则是将生态补偿实施尺度限定，其存在一个潜在不合理假设：流
域范围的生态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由流域自行承担。 然而，目前长江流域单个城市或城市群追求的区域福利最

大化并不能使整个流域的福利最大化，因单个城市或城市群局部污染造成的跨界污染成为长江流域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保护急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补偿者和受偿者在空间上存在远距离分离、责任难以界定时，流域生

态补偿实施较为困难。
那么，要在长江流域范围内构建强有力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利用流域内城市群合力，在城市群区域之间

构建新的补偿主体———城市群流域主体和补偿责任机制。 其补偿原则为：城市群同级区域所共享的“公共物

品”，获益者就是国家或流域区域，中央（流域）政府承担补偿责任；城市群内有明确的获益区域，具有“私人物

品”的性质，则获益区域承担补偿责任，即“谁获益，谁补偿”原则。 同时，国内外学者认为需要将流域跨界谁

污染问题引入生态补偿理论和机制［３３⁃３６］，针对流域范围内水生态环境问题采取“谁污染，谁补偿”原则，由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制订环境管理制度，其中补偿主体是造成污染的城市和城市群，补偿客体是流域内受害

的城市和城市群。 因此，本文认为长江流域内上下游城市群，如长三角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上

下游地区，如长三角城市群内太湖上游地区江苏、浙江与下游地区上海；成渝城市群大渡河、岷江上游地区四

川阿坝自治州与下游地区宜宾、泸州等亦享有平等发展权，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原则，既要考虑城市和

城市群流域作为生态受益对象，又要考虑城市和城市群流域作为生态受害对象，在城市和城市群流域之间遵

守“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
３．２　 分类统一的补偿依据

流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给人类提供多种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能源、食物、干净的

空气、水源净化、水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持、景观保护、防洪排涝、水土保持等功能。 虽然不同类

别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补偿依据是不同的，例如同样是水资源，内陆、海洋的水环境补偿依据是不同的，长
江流域既有涉及内陆水环境的区域，包括江河、湖泊、湿地，又有涉及海洋水环境区域；同样是森林资源，长江

流域既有涉及天然林区域又有涉及人工林区域，每种林区又分为公益林区和商业林区，这两类森林区域补偿

依据也因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同而不同。 但是，不论流域或是城市群内部，同一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

选择适合的补偿模式前若存在区域内或区域间不同补偿依据，势必会引起整个区域生态补偿市场价格的混

乱，导致补偿主体与客体交易意愿下降。 因此，若要提高流域生态补偿中补偿主客体双方的交易意愿，就必须

使同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价值在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市场上分别形成统一的补偿交易价格、交
易制度；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群之间以城市群为单位形成同一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统一的、流域补偿交

易价格、交易制度，并为构建全国分类统一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补偿市场奠定区域性基础。
３．３　 多元化补偿模式和方式

根据补偿主客体性质划分，长江流域多以政府为主体的补偿模式，包括纵向补偿模式和横向补偿模式；基
于资源优化配置，横向补偿模式多以市场化补偿为主，而以企事业单位、ＮＧＯ 组织、居民社区为补偿主客体参

与的第三方补偿模式，如美国湿地缓解银行制度、厄瓜多尔的森林合作伙伴计划还鲜有出现。 在新时代国家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下，依赖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纵向补偿模式，存在补偿融资和监

管风险并且会增加地方财政压力，不能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可持续性。 因此，多主体参与的生态补偿模式

是未来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 而要培育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市场，构建有利于补偿模式、方式的创新和补

偿主体多元化的流域补偿交易平台是关键。 那么，以城市群为基础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合作治理平台，既可以

作为城市群内部流域补偿交易平台，又可以作为长江干流、支流上下游城市群补偿交易平台，将成为长江流域

生态补偿模式和方式创新的基础条件。
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常因个别城市的消极或抵制参与而难以构建或顺利推行。 如图

１ 所示，在长江流域城市群中除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一般为省会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和较大的行政

区划，其周边的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行政区面积都不及核心城市，因此在参与流域生态补偿项目时中都因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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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资金少而不够积极。 因此，在城市群一般转移支付补偿方式上，宜采用随经济实力和土地规模变动的资

金补偿方式，即一开始采用较高额度的货币补偿方式激励经济实力小和拥有土地面积少的小型受偿主体城市

参与补偿机制以抵消其补偿交易成本；当小规模受偿主体积累到一定规模时，补偿方式可从较高额度货币补

偿方式补偿主客体获得单位土地面积生态收益，转向用较低额度的货币补偿来刺激经济实力和拥有土地面积

大、参与补偿机制交易成本小的大型受偿主体城市的积极性。 此时，需要非金融支付方式作为一种辅助生态

补偿方式，如给予或扩大大型受偿主体城市在城市群生态补偿机制中的领导地位或管理权来激励其积极参与

对流域上游城市群的生态补偿。
３．４　 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长江流域不同城市群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势必在长江干流和各支流形成不同的

生态补偿模式、方式，及与区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相适应的补偿标准。 根据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流
域生态补偿意愿支付领域主要集中在水质净化（３０．４％）、受威胁的动植物栖息地保护（２３．４％）、防洪（２１．
４％）、景观美化（１４％） ［３７］。 补偿主体交易意愿程度的不同也导致补偿标准有所侧重，这一市场化的补偿原则

也可为长江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交易提供参考。 其中，水质补偿支付过程实质上就是流域排污权的区际交易

过程，而水质标准体现水环境容量上。
３．４．１　 城市群内部补偿标准设定

基于生态公平理论，可以恢复成本法和流域双向补偿为依据，提出基于水环境容量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

的确定方法，如果上游来水超过水环境容量，上游排污城市有责任给下游进行补偿，用于污水的治理；相反，水
环境容量还有剩余的情况下，下游应该向上游偿付提供优良水质的费用，根据水质的污染情况和上游水量的

释放情况，上下城市通过各自城市群平台达成协议每年进行调节。 这种方法使得同一流域中不相邻的城市补

偿主体比较明确，有利于水污染控制由浓度控制和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转变这一环保政策的推行和

实施。
３．４．２　 跨城市群补偿标准设定

若是构建补偿机制的交易主体空间距离超出了各自所在城市群范围，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难度将会增

大。 而我国最新发布的《关于建立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将资源承载

力分为超载、临界超载、不超载 ３ 个等级，对于不超载等级，要求“研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发展权补偿

制度”。 由此，可为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出了一个新的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即基于长江流域城市

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核算生态补偿的标准。 而长江流域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体就是水资源环境和

森林资源环境；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是工业基础好，人均 ＧＤＰ 高于全国水平 ２４９０ 元（１２ 省市，２０１６ 年数

据） ［３８］。 ２０１６ 年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工业增加值之和为 １２２０６２ 亿元，占全国比重的 ４９．２％，比上一年增加 ６．
３％。 因此，可将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要素作为跨界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主

要内容，并结合国家试点地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责表的要求，形成科学的城市和城市群流域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测算方法。 首先，确定城市群内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并形成城市群内以流域为单位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量和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其次，在总量确定的情况下，对长江流域内每一种自然资源环

境制定城市群内部价格和跨城市群的价格；最后，按照不同城市和城市群流域所处的城市群以统一又有差别

价格形成生态补偿标准，从而有利于降低长江流域内不同城市和流域生态补偿的交易成本。
３．５　 多维、双向的补偿绩效考评体系

目前，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价大多停留着补偿资金时间使用效率和补偿的单位成本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包括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评估上。 而除重大的生态工程项目，如南水北调工程、太湖流域水污染

防治等和不同级别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项目，城市群内用于流域生态补偿建设资金，长期责任主体是地方政

府。 因此，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主体一般多是地方政府，而忽略了其他参与主体的努力效用，长江流域跨界生态

补偿机制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群中，补偿资金也集中在以地方政府为补偿主客体的纵向和横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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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 而由于政府职能和自身专业能力的限制使得有些城市群的生态补偿机制资金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

较低，补偿主体不能按时支付补偿资金或交付标的物等问题比比皆是，补偿主体与客体之间因存在较高的交

易成本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因此，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绩效的评价，需要从生态循环经济视角出发，构建基

于主体—对象—过程的三维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系，以使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传导机

制显现出来。
同时，从多主体参与治理结构出发，需要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上而下“双向”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在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思想指引下，对于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任务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其中生态补偿机制绩

效的考核就必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而涉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考核，则需要对长江流域府际联席

会中环保专项委员会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 然而，对于长江流域及其城市群生态补偿机制的绩效考核既需要

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环境绩效考核体系，并建立与城市和城市群补偿标准相适应的生态补偿绩效奖惩机制，
同时也需要依托城市群平台进行自下而上的绩效评价，形成基于城市群的“双向”改革方案来纠正中央与地

方之间的绩效考核制度偏差，才能加快推进长江流域及城市群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并构建长江流域生态补偿

绩效的考核体系。

４　 结论与讨论

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自然资源和增值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有效的工具。 但流域及其城市群生态补偿机

制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其补偿模式和顺利运行取决于所处的制度环境。 因此，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出发，研究

流域城市群生态机制设计与现有政策之间的互动、对自然资源管理者的影响、主体参与问题以及地方环境与

潜在参与者的联系，可以从制度上保障流域城市群补偿机制可持续运行，同时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理论

的发展。

４．１　 促进产业绿色升级转型，调整区域产业布局

作为补偿对象的流域上游城市群或城市获得的资金补偿，只是一种“输血”的补偿，并不能构成流域生态

环境安全的保障机制。 要使补偿对象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需要将补偿项目延伸至“造血”机
制。 这方面，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浙江德清县、绍兴市的流域生态补偿案例，在促进

补偿客体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能够给予较多的启示。 而对于城市群产业布局，需要形成优势互补的城市产

业集群，或完整的基于城市群的产业链集群，并通过循环经济形成基于城市群的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型新兴产

业才是长效机制。
４．２　 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合理确定补偿标准

推进流域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清单的编制将更有利于对流域中其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的管理，借鉴

碳排放交易平台，在城市群核心城市设立涵盖城市群主要自然资源及其生产的环境产品产权种类的自然资源

资产交易平台。 在使用权总量控制、配额交易、市场定价、政府监管的原则下，首先，构建城市群范围内上下游

城市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城市群生态补偿市场交易制度；其次，构建流域内上下游城市群间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产品的流域生态补偿交易制度。 对流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分层次的空间管控，有利于培

育区域性流域生态补偿交易市场。
４．３　 加强流域补偿法制建设，降低补偿成本

研究表明，地区潜在的生态补偿机制与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管理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相互增强的关

系［３９］。 由于生态补偿知识多样化，补偿机制中参与主体需要做好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连接工作，包括利益相关

者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补偿中设计内容，例如，流域及其城市群水资源生态补偿中水文知识、水权定义的认

同与融合，这对于提高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质量，保持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良好的社会资本投入稳定性，并最

终提高流域生态补偿协商谈判的公平性具有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逐步推行的水权制度、河长制、湖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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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精准定义流域和城市群的水资源归属权，从而能更好的确定流域城市群之间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标准、支
付方式等设计内容，流域内其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管理制度也是如此。 明确界定流域内自然资源产权归

属，在法制层面保证流域和城市群生态补偿主客体责任清晰，从而降低流域城市和城市群流域生态补偿交易

成本。
４．４　 基于补偿市场需求，创新生态补偿方式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需要来自物质经济和非物质经济双方面的激励，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刺激生态

补偿市场需求时，对受偿地区家庭的物质激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以物质补偿方式为主生态补偿机制对

于形成互惠合作的社会规范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参与也有利于激发生态补偿市场需求［４０］。 虽然，目前以货币

形式为主的补偿方式能够体现时间价值、易于操作，但是，不能完全反映流域及城市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服

务的价值，需要更多的采用衡量物质和能量价值的补偿方式，如水权、采矿权、排污权、碳排权等交易手段来构

建流域及城市群生态补偿机制。 同时，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环保政策尤其是区域性生态补偿政策，如法国生

物多样性抵消制度有时候往往比资金更高效、更具导向性；而地方生态补偿政策能够引导公众参与城市跨界

生态补偿机制，并与政府、企业主体形成合力落实城市跨界生态补偿机制。 此外，国外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模

式，如美国的湿地缓解银行制度通过私人市场补偿主体自给自足的补偿方式实现区域生态补偿，补偿主体通

过从缓解银行购买“信用”来履行补偿义务。 若我国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机制采用缓解银行制度这种第三方补

偿机制，则需要流域和城市群通过府际联席会制定城市群内外有别的生态补偿规则制度，来规避城市群补偿

市场所带来的道德风险。
４．５　 构筑城市群合作平台，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

提升流域城市群生态补偿市场活跃度需要培育和多元化生态补偿参与主体，而目前城市群内以政府为主

的生态补偿主体占据市场化跨界生态补偿模式的诸多领域，导致城市群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的灵活性不够，
尤其体现在自然资源环境交易市场补偿模式中资源环境权的定价。 而跨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则因缺少补

偿交易平台，难以形成流域城市群之间的补偿机制。 因此，首先，建议我国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和农村农业部联合构建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交易平台，便于指导流域内跨城市群的补偿机制设计；城
市群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可以构建或依托已有的环保合作平台（如长江流域内的长三角环保合作协议）开展补

偿交易。 其次，城市群内地方政府要转变角色和明确职能，在纵向跨界生态补偿模式中地方政府成为生态补

偿的主体或客体，地方政府的上一级区域政府或中央政府将在纵向生态补偿模式中起到机制监管作用和财政

转移的第三方支付作用；而在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中政府仅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或客体，其行为在生态补偿资

源环境权市场上变得更为自由，但仍需要上一级区域政府或中央政府起到监管作用。 第三，企事业单位、居民

社区和 ＮＧＯ 在流域和城市群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中作为纯粹的补偿主客体数量较少，需要我国在顶层设计上

制定流域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激励生态补偿中企事业单位、居民社区、ＮＧＯ 等补偿客体积极参与市场化流域城

市群生态补偿项目，并约束补偿主体的补偿行为。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丁四保， 王晓云． 我国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体制机制问题探讨．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４）： ５⁃１０．
［ ２ ］ 　 陈利顶， 傅伯杰． 流域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 ／ 新世纪 新机遇 新挑战———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下册）． 长春： 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１： ２⁃２．
［ ３ ］ 　 张志强， 程莉， 尚海洋， 李延梅． 流域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２０）： ６５４３⁃６５５２．
［ ４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 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２）： ３５３⁃３７７．
［ ５ ］ 　 Ｇｉｂｂｓ Ｄ， Ｊｏｎａｓ Ａ， Ｗｈｉｌｅ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２， ４（２）： １２３⁃１３８．
［ ６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Ｇ．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２００８， ２（１）： ７５⁃９７．
［ ７ ］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Ｓ， Ｈａａｓｅ Ｄ， Ｃｏｌｅｓ 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ｚ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ＴＵＧ） ｍｅｔｈｏｄ—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４， ３６： １００⁃１１０．

１１　 １ 期 　 　 　 曹莉萍　 等：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８ ］　 Ｖｏｎ Ｇｌａｓｏｗ Ｒ， Ｊｉｃｋｅｌｌｓ Ｔ Ｄ， Ｂａｋｌａｎｏｖ Ａ，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Ｒ， Ｃｈｕｒｃｈ Ｔ Ｍ， Ｇａｌｌａｒｄｏ Ｌ， Ｈｕｇｈｅｓ Ｃ， Ｋａｎａｋｉｄｏｕ Ｍ， Ｌｉｓｓ Ｐ Ｓ， Ｍｅｅ Ｌ， Ｒａｉｎｅ Ｒ，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Ｐ， Ｒａｍｅｓｈ Ｒ， Ｓｕｎｄｓｅｔｈ Ｋ， Ｔｓｕｎｏｇａｉ Ｕ， Ｕｅｍａｔｓｕ Ｍ， Ｚｈｕ Ｔ． Ｍｅｇ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ＭＢＩＯ， ２０１３， ４２（１）： １３⁃２８．

［ ９ ］ 　 Ｊｉａｎｇ Ｗ Ｇ， Ｃｈｅｎ Ｚ， Ｌｅｉ Ｘ， Ｈｅ Ｂ， Ｊｉａ Ｋ， 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 Ｚｈｕ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８８： １１２⁃１２１．

［１０］ 　 胡仪元， 唐萍萍， 陈珊珊． 生态补偿理论依据研究的文献述评．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３４（３）： ７９⁃８３．
［１１］ 　 李小燕， 胡仪元． 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现状与指标体系设计———以汉江流域为例．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２， （１１）： １５４⁃１５７．
［１２］ 　 俞海， 任勇． 中国生态补偿： 概念、问题类型与政策路径选择．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０８， （６）： ７⁃１５．
［１３］ 　 Ｗｕｎｄｅｒ 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２． Ｂｏｇｏｒ： ＣＩＦＯＲ， ２００５： ３．
［１４］ 　 Ｍａｙｒａｎｄ Ｋ， Ｐａｑｕｉｎ Ｍ．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Ｕｎｉｓｆｅｒ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４．
［１５］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Ｇ，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Ｎ．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２０１４．
［１６］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Ｇ，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Ｋ．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３．
［１７］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Ｄ， Ｄｅ Ｌｏë Ｒ， Ｐｌｕｍｍｅｒ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５（４）：

２４５⁃２５５．
［１８］ 　 Ｍｕｒａｄｉａｎ Ｒ， Ａｒｓｅｌ Ｍ，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Ｌ， Ａｄａｍａｎ Ｆ， Ａｇｕｉｌａｒ Ｂ， Ａｇａｒｗａｌ Ｂ， Ｃｏｒｂｅｒａ Ｅ， ｄｅ Ｂｌａｓ Ｄ Ｅ， Ｆａｒｌｅｙ Ｊ， Ｆｒｏｇｅｒ Ｇ， Ｇａｒｃｉａ⁃Ｆｒａｐｏｌｌｉ Ｅ， Ｇóｍｅｚ⁃

Ｂａｇｇｅｔｈｕｎ Ｅ， Ｇｏｗｄｙ Ｊ， Ｋｏｓｏｙ Ｎ， Ｌｅ Ｃｏｑ Ｊ Ｆ， Ｌｅｒｏｙ Ｐ， Ｍａｙ Ｐ， Ｍéｒａｌ Ｐ， Ｍｉｂｉｅｌｌｉ Ｐ， Ｎｏｒｇａａｒｄ Ｒ， Ｏｚｋａｙｎａｋ Ｂ，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Ｕ， Ｐｅｎｇｕｅ Ｗ， Ｐｅｒｅｚ
Ｍ， Ｐｅｓｃｈｅ Ｄ， Ｐｉｒａｒｄ Ｒ， Ｒａｍｏｓ⁃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Ｒｉｖａｌ Ｌ， Ｓａｅｎｚ Ｆ， Ｖａｎ Ｈｅｃｋｅｎ Ｇ， Ｖａｔｎ Ａ， Ｖｉｒａ Ｂ， Ｕｒａｍａ， 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６（４）： ２７４⁃２７９．

［１９］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Ｇ，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Ｎ．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０］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Ｇ，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Ｋ．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３．
［２１］ 　 Ｂｒｏｕｗｅｒ Ｒ， Ｔｅｓｆａｙｅ Ａ， Ｐａｕｗ Ｐ．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３８（４）： ３８０⁃３９２．
［２２］ 　 Ｈａｎｓｏｎ Ｃ， Ｔａｌｂｅｒｔｈ Ｊ， Ｙｏｎａｖｊａｋ 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Ｓｏｕｔｈ ＷＲＩ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１．
［２３］ 　 Ｍａｊａｎｅｎ Ｔ，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Ｒ， Ｍｉｌｄｅｒ Ｊ．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ｓｅｈ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Ｅｃ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２０１１．
［２４］ 　 Ｐｏｒｒａｓ Ｉ， Ｇｒｉｅｇ⁃Ｇｒａｎ Ｍ， Ｎｅｖｅｓ Ｎ． 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Ｇｌｉｔｔｅｒ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２５］ 　 李静云， 王世进．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河北法学， ２００７， ２５（６）： ４２⁃４６．
［２６］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生态补偿：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７］ 　 姚士谋， 陈振光， 朱英明． 中国城市群（第三版） ． 北京：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８］ 　 Ｋａｒａｎ Ｐ Ｐ，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Ｋ．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Ｋ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２０１５．
［２９］ 　 柳荻， 胡振通， 靳乐山． 生态保护补偿的分析框架研究综述．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２）： ３８０⁃３９２．
［３０］ 　 王军锋， 侯超波．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与补偿模式研究———基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３， ２３

（２）： ２４⁃２９．
［３１］ 　 方福前． 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４４⁃４４．
［３２］ 　 许晨阳， 钱争鸣， 李雍容， 彭本荣． 流域生态补偿的环境责任界定模型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４（８）： １４８８⁃１４９６．
［３３］ 　 Ｅｎｇｅｌ Ｓ， Ｐａｇｉｏｌａ Ｓ， Ｗｕｎｄｅｒ 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６５（４）： ６６３⁃６７４．
［３４］ 　 Ｌａｎｄｅｌｌ⁃Ｍｉｌｌｓ Ｎ， Ｐｏｒｒａｓ Ｉ Ｔ． Ｓｉｌｖｅｒ ｂｕｌｌｅｔ ｏｒ ｆｏｏｌｓ′ ｇｏｌ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２．
［３５］ 　 李远， 彭晓春， 周丽旋． 流域生态补偿、污染赔偿政策与机制探索．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３６］ 　 王金南， 刘桂环， 张惠远， 田仁生． 流域生态补偿与污染赔偿机制研究．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７］ 　 Ａｇｕｉｌａｒ Ｆ Ｘ， Ｏｂｅｎｇ Ｅ Ａ， Ｃａｉ Ｚ．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ｅｌｉｃｉ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８， ３０： １５８⁃１７１．
［３８］ 　 搜狐财经． 长江经济带激发活力 沿江高铁将串起三大城市群． （ ２０１７⁃１０⁃１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９８４１７２９７＿１１５１２４？ ＿ｆ ＝ ｉｎｄｅｘ＿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ｗｓ＿０＿０．
［３９］ 　 Ｂｒｉｔｔｏ Ａ Ｌ， Ｍａｉｅｌｌｏ Ａ， Ｑｕｉｎｔｓｌｒ 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ｐｅ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２：４５．
［４０］ 　 Ｇｒｉｌｌｏｓ 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ｓ ｎ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ｉｎ⁃ｋｉ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Ｂｏｌｉｖ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１３１： １７８⁃１９０．

２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